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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学“内圣外王”的传统在近现代以来受到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强烈冲击，直接导致了儒学思想的式微。

一大批学者一方面意识到强国必须要以西方科学主义为主，一方面又不想儒学以此沉没。因此他们提出

各种主张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既可以发展科学主义又可以推动儒学的现代性转化。为了缓

和二者的矛盾，牟宗三提出了“良知坎陷”说。牟宗三从儒学的心性哲学出发，将“良知”概念设定为

本体论的存在，而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统一于其中并置于“内圣–外王”的框架之下，从而将两者分别划

归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概念中。牟宗三通过良知道德心之“内圣”来开出“识心”之“外王”，

以此来化解儒学与科学之冲突，从而在发展科学的同时推动儒学的现代性转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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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aradigm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has been profoundly 
challenged by West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since the modern era, leading di-
rectly to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 though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scholars, on the one hand, recog-
nized that national prosperity must rely primarily on Western scientism,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unwilling to see Confucianism submerge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they proposed various 
doctrines seek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both to develop scientism and to advance the mod-
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tension between them, Mou Zongsan 
formulated the theory of “the self-negation of conscience.” Proceeding from the Confucian philoso-
phy of heart-mind, Mou posited “conscience” as an ontological reality, while subsuming Western 
scientific culture within it and situating i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
liness.” In this way, he assigned the two domains respectively to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oncepts 
of inner sageliness and outer kingliness. By means of the “inner sageliness” of the moral heart of 
conscience, Mou seeks to open up the “outer kingliness” of the discriminating mind, thereby resolv-
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science. In so doing, he aims to develop science while 
simultaneously advancing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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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性语境下的“内圣外王”困境 

近代儒学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艰难生存，为了解决此困境，儒学必须要回应其在现代之下的发展

问题。在康有为等人觉醒“现代性”意识之后，他们试图以儒家传统资源来构建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以

此期许在增强现代国家力量以保存文明的同时又坚持传统以延续文明价值。面对现代性困境之下的儒学

发展问题，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儒家提出了“儒学三期说”。所谓三期，即是以孔孟等为核心的先秦儒

学为第一期，以宋明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为第二期，第三期则为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儒学。“三期说”原本

是对中国整个文化系统发展的分期，但中国传统文化大都以儒家文化为主导，而且倡导者认为今后第三

期发展依旧要以儒学为本，所以也称之为“儒家三期说”。十力学派或者整个新儒家都秉承了此种理念。

他们对儒家“道统”有着强烈的坚持和历史使命感，试图对儒家传统进行一种转化以此来接合现代性，

而其做法便是以哲学化的“心性之学”来创造儒学存续的新形态。 
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之下，中西古今之争往往规约简化为知识与价值之争。传统儒家哲

学都是以价值为本位，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现代新儒家。然中国儒学传统之内圣而开外王的路径在现代

文明冲击之下遇到了阻碍，即西方的民主、科学等“新外王”知识并不能由“旧内圣”直接推出。但是从

现代性的发展来看，这种“新外王”的知识性又是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所以必须要开出西方民主与科学

的“新外王”，并且建立一条在现代性发展之下可行的新儒家的知识论路径，这也是为什么新儒家要推

行中国哲学之现代化的原因。虽然知识的优先性对外王颇有成效，但是如若没有价值约束则难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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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理性主义的过度扩张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新儒家即使意识到“新外王”的知识对于目前中国之

急迫性，但依旧强调儒家传统价值的重要性。对此，新儒家提出来的方法就是让中国哲学之传统在价值

领域后退，而为知识留下充分的空间。从整个新儒家的发展与演变来看，在面对知识与价值的优先性取

向中，他们都给予了知识一定重要的地位，甚至梁淑泯以及第三代新儒家主张现阶段先知识而后价值和

价值与知识的等位性。所以近代以来，从儒学之发展来看，中国每跨出一步接受西方文化文明都是中国

传统价值本位性的不断坎陷和退让，当然这也是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和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要求使然。 
牟宗三作为新儒家的标志性人物，也提出了自己对现代性之下儒学的发展与转化、知识与价值的优

先性取向等问题的主张，此即其“良知坎陷”说。牟宗三提出“良知坎陷”是立足于其所建立的“新三

统”论。其在《道德的理想主义》中提出第三期儒学的使命就在于重建“三统”，“新三统”说是本于中

国传统文化只有“综和的尽理精神”而没有发展出“分解的尽理精神”的问题，所以需要通过“返本开

新”的方式，以“曲通”而非“直通”的方式建立民主政治与科学知识。在此架构下，“良知坎陷”正是

从道统中开出学统与政统的理论核心[1]。所以他认为儒学应该在第三期中通过“良知坎陷”而开出民主

与科学，此后再复归于良知之道德本体含义。对于传统之内圣而无法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困境牟宗三

同样有所说明，他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之下，所谓的外王已不再是《大学》中所说的由“诚意正心修身”而

后进展到“施行王道”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变为了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现代化语境之下，

外王不再是传统而言的事功和王道教化，而是民主、科学等具体性的“知识性”内容[2]。在以往的内圣

外王之道上，即是由道德教化以成“君子”而借君子治世使国家与社会得到“大治”，虽然理想的外王在

尧舜等圣王之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但儒家还是一贯主张如此。牟宗三鉴于当前传统内圣不能开出

“新外王”的形势之使然，为了时代之需，其以为儒学有必要调节“旧内圣”转其而为“新内圣”，以此

为理论基础开出“新外王”，从而调节儒学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并为儒学的现代性发展开拓道路。 
在此脉络下，牟宗三所倡导的“新内圣”并非是对传统心性之学的全然抛弃，而是对其在主体性结

构与功能上的调整。相较于宋明理学将内圣几乎等同于“道德本心之逆觉体证”——即无论是程朱的“性

即理”、格物穷理，还是陆王的“心即理”、致良知，两方都是以纯然道德的理性自觉与扩充为理论的终

极关怀。在理学中，主体就是还未经历主客二分洗礼的为“圆智”所的道德主体。于此不同的是，“新内

圣”有三处核心调整：其一是主体的双重性自觉。在牟宗三看来，良知本体在保持其道德创生性和绝对

性的同时，其自身也必须包含一种“自我坎陷”的辩证要求，即自觉承认认知主体，即识心、知性的相对

独立性并非是外来的附加，而是良知完成自身完满性的内在环节；其二是外在实践的间接性特征。宋明

理学主张内圣直通外王，成德即能成事，而“新内圣”则强调需要以经过坎陷而产生的“知性主体”为中

介，道德心对于客观世界的安排不再是传统的直接感通和教化，而是通过建构知识体系、制度框架等来

间接实现；第三，对“智”或知识的重新界定。不同于宋明理学以“仁”统“智”、以德摄知，牟宗三的

“新内圣”明确地将“智”从德性的附属地位中解放了出来，并赋予其在现象界中的独立地位。虽然“智”

最终还是会归于良知，但其在现象界层面已经获得了不可化约的独立性。综合来看，相较于传统儒家的

内圣之道，牟宗三的“新内圣”变为了一种能够主动自我否定、自觉容纳并保障知性主体独立运作的更

高层次的道德主体形态。 
对于儒家传统内圣与“新外王”的关系，牟宗三认为虽然儒家或者中国当前还没有西方民主与科学

式的“新外王”，但这并不是说以儒家价值本位的方式行不通。以儒学内部之条件是能够开出民主与科

学的，儒家心性之学并非没有“智”的层面，传统形上学之仁体都是“仁智合一”，虽然此智是圆智而非

方智。实际上，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本就不只是天赋的道德意识，而是在天赋道德意识之上对各种精神内

涵的综合，是一种“大良知”。此大良知是由道德意识、理性、意志、情感、直觉等精神活动因素构成，

并且是以道德理性为统领、知识理性为辅助的理论，这就说明良知是同时具备道德与知行两心[3]。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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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来说儒学从“仁智合一”之仁体转折向下开出知性具有可行性，只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

其着重分析道德实践的“仁之体系”，这才导致知性体系未有成。正如劳思光先生在批评王阳明认为其

只肯定道德主体性，而不注重客观世界一样，牟宗三也意识到了中国儒家之心性哲学没有对道德主体在

客观世界中的认知心及其活动进行详细说明。所以牟宗三提出以“良知坎陷”来开出认知主体，当然“坎

陷”的前提是将传统内圣转化为“新内圣”，而在“良知坎陷”开出知识和“新外王”的同时也是“新内

圣”之完满达成。这是儒学在现代性发展之下的自我发展，而儒学这种对于民主与科学的涵摄以及对现

代性的回应正是儒学内部自身应对时代发展而求以自我的一种更新和突破，即是所谓的儒学“第三期”

发展。 

2. “良知坎陷”与“道德”开知识 

传统本体之良知特别是在陆王心学中，大都局限于道德本体方面的规定性，而较少涉及科学理性之

义，故牟宗三以此为破题口，直接将“仁智一体”之良知拆分为两部分。为了证得良知开知性的合理性，

其从佛教之“一心开二门”和康德现象与物自身之分中寻找理论依据。《大乘起信论》的“一心开二门”

是针对南北朝时期经论师争论众生本心是佛性真心还是赖耶妄心而作出的一种调和，其是一种形上学的

本体论。一心，即是众生本体之如来藏清净心，二门，指的是这一心体所包含的两个方面，即生灭门和

真如门，前者是清净无染，后者是污染的。众生之心内在具有成佛之依据，然其也是一切杂染之根本，

是现象界得以成立的依据，如此就有了真如相和生灭因缘相。牟宗三以此“二门”来对应康德哲学之现

象与物自身，从而设立现象界与本体界的“两层存有论”。其中执的存有论是现象界，是有对者，是知性

主体，这即对应民主与科学。无执的存有论是物自身，是无对者，是道德主体。牟宗三对现实的存在物

称之为“现象界的存有”，其有客观性和存在性，但不具有绝对性，不是本体性的存在。然我们不说它们

不存在，而是说它们是现象义上的存在，这即是“现象的存有”，这种说法类似于佛教之“缘起性空”。

牟宗三认为以往儒学主流都是以“成德”为业而忽视外在知识，所以良知作为无执之本体，其为了开出

民主与科学，就需暂时放弃道德实践之上达，而通过自我坎陷执持为知性主体，此即道德主体为知性主

体的挺立让步。 
对良知坎陷出知性的具体过程，牟宗三则是化用陆九渊的“无风起浪，平地起土堆”之语，故其以

“平地起土堆”来比喻良知坎陷识心知性的具体过程。作为本体的良知或知体明觉原本是一平地，平地

无相，什么都没有，然良知自觉的执持其凸起一土堆，这凸起的土堆就是良知执持出的认知我，此即凸

起一现象主体。“此一现象是那知体明觉之凸起，由自觉地一执而停住而起者，此即所谓‘平地起土堆’……

此思维的我既有我相，故明觉感应中之‘物’亦凸起而为一对象，即成为对象相的物，此即为现象意的

对象，此亦是‘平地起土堆’也。”([4], p. 131)良知自我坎陷的实质是知体明觉从无执转出有执，良知是

无执，认知心或知性是执，前者意为不执着，不停留，是无限心。后者意为执著，停留，是有限心。牟宗

三借此说明知体明觉执持自己而开出认知心，而认知心开出之后将物推出去作为现象，使之成为认知主

体的认知对象，从而形成知识。在这里，良知自持其自己时是观物之实相，而“良知坎陷”时所观的就是

现象，现象物不是在良知的创生涵润之外。这回答了现象物如何不离良知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说明了

知识的开出本质上就是良知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可见牟宗三对阳明良知的诠释是现代性的、创造性的，

但同时又紧守儒家的“道德实践”传统[5]。 
良知本是无限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对于良知的鉴定，牟宗三称之为“超越之本心”，而不是

认知层面的心，超越之本心是存有论层面，即是中国传统之自由无限心。自由之无限心在儒释道三家之

中都有所表现，至于儒家道德本体的创生作用，心与理一、理与天一、与道一，天依据此理此道创生万

物，即是依据此心之理创生万物。儒家“心外无物”之心与贝克莱“存在即是被感知”之神心类似：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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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万有之人心所感知，也会被天地之大心所感。故而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也并非是说万物之依

存有赖于人心，而是言天地万物本与我为一，所以需要“反身而诚”以道德实践行工夫从躯己复归于本

心之万物一体。“反身而诚”即是要通过道德实践发明和扩充本心，使之“尽心”，“尽心”而“知性”，

“知性”则“知天”。道德本性与天道相同，“尽心”至其极就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不离我而

存在，程子“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和张载“民胞物与”之说即是如此。所以，在传统良知主导之下，

人就无需向外求索知识，只需向内求。牟宗三的“坎陷”则是将良知从无主客对待落入到主客对待关系

中，并认为这是良知的一种自觉的辩证否定过程，良知进入主客对待之后，认知活动以及知识的形成就

成为可能。牟宗三认为良知坎陷是良知自身之要求，其自觉主动地从无执转化为执，由此转化为认知主

体([4], p. 127)如此一来，其便将认识心、科学、现象等从中国哲学心性一体中分化出来，分裂为两部分。

中国传统思想少谈甚至是没有主客二分之思想，一直都是主客为一，天人万物一体之说，故可以说中国

哲学在主客关系上就是一种一元哲学，所以对于本体与现象来说，二者从来都不是割裂的，不管是先秦

的道气合一，还是有宋以来的理气合一，形上与形下从来都是一体，道在器中、理在物中，两者是一贯

的。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有几个重要特征：首先，“良知坎陷”是良知向下落实处理实际生活事务和追

求知识，也就是牟宗三所谓的“道统”开出“学统”和“政统”，即良知下降而开认知心，而不是向上追

求人格境界；其次，“良知坎陷”是良知主动为之，而不是良知被动进行，所以称之为“良知自我坎陷”，

因为识心是由“良知坎陷”之自我否定开出，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是良知的对立心；再次，“良知自我坎

陷”是实践意义上的开出，即辩证的开出，而不是逻辑的开出；最后，识心开出之后，良知之功用可以通

过识心来呈现，且良知依旧处于统摄地位。所以从传统之本末体用关系以及牟宗三自身的论述来看，其

对于良知开知性设立的逻辑进路与《大乘起信论》之“一心开二门”的两心之并列平行关系不同，其更

多的是一种纵下的体用关系，即：道德本心–本心之自我坎陷–认识心–新外王。所以在关于良知与知

性的关系上，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道德心的良知如何能够开出知识性的识心，此即良知开知性的

兼容性问题。对于此问题，牟宗三进行过论述与解答，其不仅认为良知与知性具有很好的兼容性，而且

知性可以更好的充实和呈现良知，以凸显良知道德本体之涵义。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主体问题，为此牟

宗三在良知坎陷的基础之上对自我进行了三重区分：“因此，关于我，我们有三层意义：一、统觉的我；

二、作为单纯实体的我；三、感触直觉所觉的我(现象的我)而为(本体)一范畴所厘定者，此则只是一个组

构的假我。此三层各有不同的意义，当分别说为三种我：一、统觉的我是逻辑的我，是认知主体；二、作

为单纯实体的我是超绝的真我，此唯智的直觉相应；三、组构的假我乃是真我之经由感触直觉而为认知

我所设立之范畴所控制而厘定的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我。”([6], p. 216)，其中统觉的我表示“我在”，是

一个思想，这个思想的我既不是现象，也不是物自身，而是经由知性概念构成的一个形式的，逻辑的认

知我。统觉的我设立了主客对立，其施加范畴控制经验，是认知主体；超绝的真我是良知，是认知主体

的根据；组构的假我只为感触直觉所觉，是现象我。超绝的真我作为本体通过自我坎陷、主客分化而形

成统觉的我。认知我相对于真我而言也是一现象，不过认知我不是被知的对象意义上的现象(物)，而是能

知的主体意义上的现象，也就是说认知我这个现象是主体而不是客体。真我本无相，难以看出其实质，

然其开出认知我而认知我是有我相，这样认知我就使得真我就有了实质之有，而认知我只是形式的有，

只是一个思维的我，而非实有或本体([4], p. 131)认知主体不是现象也不是物自身是因为其不是感触直觉

和智的直觉的对象，它是控制和驾临经验及其对象。统觉的我的超越性是认知的超越，而不是存有论的

超越。牟宗三说：“(认知的超越的)必预设主客之对立，且由其主动得施设范畴网以及对象化之活动而见，

此认知主体之所以为架构的。我们如果通着真我来说，此正是真我之一曲折(自我坎陷)，由此曲折而拧成

这么一个架构的我(认知主体)。其所以要如此，正为的要成为经验知识(闻见之知)。”([6], p. 233)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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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陷产生认知主体的过程，即是上文讲到的“平地起土堆”。 
此即是良知坎陷开出知性之可能性论证。综述来看，牟宗三之良知心非血肉之心，也非认识心，而

是道德本心。良知具有内在超越性，道德本体不仅要解释道德存在以及一般存在之根据，还要解决宇宙

之生化。良知是以道德创生，在天即为理或道，在人则为性或心。良知在天则天依据良知(仁与德)准则创

生万物，在人则人依据良知推行实践活动。在“良知坎陷”之内生动力上，其是一种自反性观照。良知并

非是盲目地自我否定，而是在静观中觉察到自身若只停留于“无执的明觉”，虽然可成就道德人格之圆

满，但无法应对现象界之纷繁事务与客观知识之需求。这一觉察本身即是良知作为“无限心”的内在要

求，良知自觉其“外王事业未竟”，所以其不会永远停留于明觉感应之中，而是必须自觉自我否定，而转

出知性，使物为对并使之成为对象([4], p. 126)这个过程就是“良知坎陷”从无对到有对，其依“智”而知

物并宰制物，其中良知主动地由“无执”转入“有执”，此一转入并非外力所致，而是良知自身的一种

“凝滞”。在这一环节中，良知暂时悬置其向上达成的道德实践优位性，而是转而将自身固化为一个具

有我相、能所对立的认知架构。所谓的“平地起土堆”，土堆之起固就是良知之主动，然土堆一旦凸起，

便具有了相对于平地的“他在性”与“固定性”。此执持而成的认知我虽然是源于良知，但其一旦挺立，

就会遵循自身的形式逻辑与范畴规则去建构对象。在这个阶段，良知的直接干预处于隐退状态，否则科

学认知的客观性便无从保证，只有如此，良知才能充分实现自己，成就自身之完满。就主动与被动的边

界而言，牟宗三始终强调坎陷是“良知自我坎陷”，故整个过程在根源上都是良知的一种主动为之。但

此主动性具有一个严格的边界：良知主动地发起坎陷、主动地执持自身为认知主体，这是“主动之始”；

但认知主体在现象界内的作用则不是良知可以任意改变的，良知必须“被动地”尊重知性的独立法则。

换言之，良知主动地选择了“让开一步”，这之后良知便不再直接插手知性。如果良知在现象界仍然以

道德命令取代认知规则，就是对其自身坎陷的破坏，也是对知识独立性的消解。因此，“良知坎陷”的主

动性与被动性之辩证关系就在于：根源上是良知主动选择自我限制，作用上则是被动服从知性法则，二

者共同构成了“良知坎陷”的完整内在机理。所以“新外王”之开出也就是良知的内圣之至，是良知的内

在要求，也是牟宗三说的一种辩证的开出，是心体自我之革命。 

3. “新外王”的开显与“坎陷说”的再审视 

在讨论之所以要调节“旧内圣”而为“新内圣”以及“新内圣”开“新外王”时，程志华将牟宗三的

观点归结为三个层面：一是必要性，即新外王要求内圣必须进行自我调节，否则跟不上时代之变；二是

可能性，即内圣在功能上的自我调节之可能性。因为内圣就是主体“自觉作圣贤工夫”，即主体的能动

性；三是现实性，虽然内圣内容与目的具有永恒意义，然其功能实际上是一种动态的调节，而不是静态

的不变[7]。其中第一和第三点都是在讲现代性的问题，第二点则是关于“良知坎陷”的自身具备的可能

性。实际上，“良知坎陷”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在牟宗三的体系中，坎陷并不是良知的一次性“下

落”，而是一个包含“下降”与“上升”的辩证循环。首先，坎陷是复归的前提。良知如果不经历坎陷而

直接作用于现象界，则其所成的就只能是传统的“内圣外王”，即道德心直接统摄政治与事功，从而导

致客观知识无法独立构建。因此，只有通过坎陷让知性主体充分挺立，并让其完成独立建构，良知才能

得到真正的充实，而不是空洞的德性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坎陷就是良知自我丰富、自我实现的必经之

路。此外，复归良知是坎陷的完成与超越。牟宗三明确主张在知性主体完成知识建构之后，良知须从坎

陷中“抽离出来而复归于无执之存有论”。复归不是对坎陷的否定，而是将其转化并提升到更高的道德

层次。复归后的良知不再是坎陷之前的纯然内在的道德心，而是将“新外王”作为自身事业的客观载体，

从而实现了“内圣”与“外王”在更高层次中的统一。二者在紧密相连，只有坎陷而无复归，则科学理性

就可能演变为韦伯所警示的“铁笼”；如果只有复归而无坎陷，则儒学无法走出传统的德化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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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坎陷与复归构成了一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链条，其中坎陷是对良知直接作用的否定，复归是

对坎陷阶过程中知性独大的否定，两次否定最终达成的是良知在现代性视域下对自身局限的超越和对客

观世界的重新统摄。 
从理论内涵来看，“良知坎陷”所开出的“学统”与“政统”至少涵盖以下三个层面：其一是独立学

术体系的建构，即“学统之全体大用”。坎陷所开出的认知主体不仅指向自然科学知识的获取，更指向

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中客观研究方法的建立。这包括历史考据、逻辑分析、概念思辨等中国传统所欠缺

的“方智”传统建立，即形成一种摆脱道德直接干预的、遵循自身规则的独立学术传统。其二是现代政

治法律制度的架构。民主之外，“新外王”还涵摄了基于理性架构的法治体系、权力平衡及公民社会伦

理等内容。牟宗三强调“政道”与“治道”的区分，传统外王仅有治道而无政道，“新外王”则要求通过

坎陷确立政权转移的客观法度与公共领域的交往理性，从而使政治实践从圣贤人格的罩下解放出来，转

而依据制度化的程序正义。其三是客观社会实践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传统“内圣外王”的观念中，事

功是德性的自然延伸；而在“新外王”里，社会实践诸如经济、法律、教育等均有其相对独立的知识内容

和作用逻辑。“良知坎陷”为这些具体内容提供了脱离泛道德主义的可能，使其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追

求真理，从而构成了现代性体系下的多元化“外王”。所以，总体来看，“新外王”就是对一切由知性主

体主导，并遵循客观规律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制度建构的统称。 
在思想进路上，牟宗三是从本体论与儒家传统内圣外王学的逻辑脉络提出“良知坎陷”，其虽然将

知识统摄于道德价值之下，并且在传统知识遭遇质疑之时发展了儒学，但其理论的合理性依旧遭到了诸

多质疑：其一是科学理性的独立性问题。牟宗三虽然认为良知开出科学之后，就会暂时隐退，以使科学

具有独立性，但其中道德实体依旧是处于科学之上。其二，就算良知暂时隐退，但良知内圣为确保科学

之“新外王”的独立性而使自身丧失普适性，或者说是“新外王”依照科学理性而走向独立的理性之路，

走向与“内圣而外王”的对立道路，即并非是内圣而外王，内圣是内圣，外王是外王，二者并不相承。所

以，以“内圣外王”的框架来解释知识性是多此一举或者说是错误的。 
牟宗三“良知坎陷”是为了从形上学角度实现儒学良知本体对科学的超越之统摄，但是以本体生成

论或存在体用论模式的“坎陷说”并不能实现这种超越统摄，因为通过良知来确保科学知识的必然性已

经超出了良知的解释效力范围。牟宗三在解释“良知坎陷”时，是以道德心开出认知心来进行论说的，

即从道德理性转出科学理性，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即道德心是超越之本体，而认知心是经验之产物。这

样，“坎陷说”就会产生从道德心如何开出认识心的理论困境[8]。牟宗三也注意到了道德理性与科学理

性之间的不同，所以其以为良知是在面对经验世界时向下“曲折”而“坎陷”的开出，两者之间是间接完

成。但是，其“良知自我坎陷”说在机制阐释上仍存在值得进一步追问之处。“坎陷”出自《周易》，意

为上向下落，有上下贯通之意。牟宗三是借此说明良知从无主客对待落入主客对待的辩证否定过程，但

其以“平地起土堆”来说明“我相”忽然而起，并没有真正回答良知的主客分化问题。相反，该比喻恰好

表明，牟宗三并没有澄清“良知自我坎陷”的具体机制。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坎陷”还面临着知体明

觉“自持其自己”之“执”是恒常的还是非恒常的、认知主体的真实性与知识的客观性、道德主体与认知

主体难以并立等问题[9]。良知坎陷识心，终究是道德理性开出科学理性，道德理性仅有道德规定性，哪

怕牟宗三用了含糊的曲通，曲折等词强调两者之关系，但依旧难以解决两者之间的理论张力，所以其基

于儒家本体论来解释“良知坎陷”的方法就会给人一种良知强行转出科学之感，这也是该理论遭到质疑

的主要原因。 
整个新儒家自牟宗三以后对于“良知坎陷”理论的修正都没有完全跳出他的思想理路，大都是在其

思想基础之上作一些温和性的调整。就这些观点来说，从儒家的“价值优位性”传统出发，以知识价值、

行为判断的价值本末逻辑或者价值主次关系重新建立一种“体用论”，即价值体用论是一种不错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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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体用论依旧是以体用为构架的形上逻辑，体也还是良知本心，用也是科学知识等，但两者不是先验的

生成关系，而是后天的规范和价值判断。良知本心是科学价值判断的体，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良知才可

以说统摄知识。在这种意义上，良知是一切文化之体，文化是良知之用，这种体用关系，不是生成与被

生成的关系，而是价值本末和主次关系。一切知识包括科学、道德、文化等都是主体理性之创造，也是

主体意愿之选择、主体之需要，这样，科学就始终服务于人的实践理想和价值诉求而被纳入到主体之中。

在这种规范之下，认知心和科学知识依就是知体明觉自觉之要求，知体明觉仍然是担任着创造本体，但

我们可依据主体之能聚焦于科学，而道德依旧具有优先性和总纲性。在道德与科学的制衡之中，儒家的

道德和人文思想依然可以作为最高原则，以防止科学的滥用以及科学一元化。这种价值体用论坚持了儒

学主体性，但其规避了“良知坎陷”转出科学的理论困境，而建立了一种良知道德聚焦科学实践，以发

挥其统摄作用的新坎陷。这样，儒学对科学既有统摄作用，又可以使科学获得一种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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